
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台州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政策意见的起草说明

为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和共同富裕示范先行新篇章，拟出台《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台

州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政策意见（征求意见

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2022 年 8 月 18 日，台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坚持

创新制胜高水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政策意见》（台政发

〔2022〕15 号），该政策自 2022 年 9 月 18 日起实施，有效

期 3 年，即将期满。为加快建设创新台州，结合我市实际，

需制定《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台州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若干政策意见》。

二、制定过程

2025 年 1 月，我局着手开展前期调研工作，在充分参考

吸纳省内外先进经验、听取县（市、区）交流意见的情况下，

形成《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台州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若干政策意见（征求意见稿）》。

三、制定内容

《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台州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若干政策意见（征求意见稿）》围绕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力度、

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等十大方面，提出了 28 条支持意见。



一是在加大研发投入支持力度方面，大力实施企业研发

投入补助政策，强化要素保障，激励国有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

二是在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方面，对新认定的国家

科技领军企业、首次认定及重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给予奖励奖励。

三是在加大研发机构建设力度方面，对新认定的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省级新型研发机构、省

重点企业研究院、省企业研究院，绩效评价优秀的省重点

企业研究院、省企业研究院、市级重点实验室给予奖励，

高水平建设创新联合体。

四是在加大孵化载体建设力度方面，对新认定的国家

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及绩效评价优秀的市级（含市

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给予奖励。

五是在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方面，对牵头承担国家

级、省级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市级研发项目给予补助。发

挥科技创新券对科技型企业的引导扶持作用。联动派遣科

技特派员。

六是在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方面，推进职务科技成

果赋权、单列管理、“先用后转”等集成改革，推动赋权

成果高质量转化。

七是在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方面，推行运用“创新

积分制”及配套金融产品，充分发挥“4+1”专项基金、市



科创母基金等产业基金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

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八是在加大科技人才引育力度方面，支持市级“科技

副总”任职期间与派驻企业开展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产学

研深度合作，对经考核认定的市级“优秀科技副总”及符

合条件的省级“科技副总”予以支持。

九是在加大科研机构招引力度方面，对回归我市区域

范围或我市飞地内的外设企业研究院等研发机构，以及台

州湾科创走廊规划区等新引进、新认定的高能级产业科研

平台，给予物理空间租金补助。

十是在加大区域科技合作力度方面，对新认定的省级

海外研发机构、国际联合实验室、海外创新孵化中心、国

际合作基地，进行分级奖励。支持企业设立海外研究院，

建设市级海外创新团队。




